
广州中院民事庭庭长陈丹告
诉羊城晚报记者：“人民法院在审
理确认劳动关系案件时，一般会主
要审查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双方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
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
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
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陈丹表示，当前，平台经济
蓬勃发展，平台用工方式灵活多
样，劳动报酬算法复杂多变，以
及生产要素有时会分解到多个
不同市场用工主体，这都给传统
的劳动关系确认理论带来了巨
大挑战。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
纠纷时，坚持确认劳动关系的核
心标准，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
间是否具有管理与被管理，依附
与被依附的人身隶属性。它包

括两个方面，即人格的从属性和
经济的从属性。如有，则认定为
劳动关系。反之，则不认定为劳
动关系。双方按民事法律的规
定调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新就业
形态中有部分劳动者的工作具有
较大自主权，比如说可以自主决
定是否上线和是否接单，但其提
供劳动的过程中要接受平台企业
确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并受其
管理。这些劳动者和平台企业之
间不完全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情
形。即使不能够认定为劳动关
系，但是根据人社部、最高法、全
国总工会等的相关文件要求，也
要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劳动
安全卫生保护制度和职业伤害保
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视具体情
况鼓励企业引入和支持劳动者参
加相应的社会保险。”陈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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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就坚持“动态清零”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
会。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在会
上指出，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
证明，“动态清零”做法，最大限
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
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路子是对的，效果是好的，是
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

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
动摇的前提下，李斌称，鼓励地方
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和特点，探
索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进
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水
平，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
的防控效果。

“动态清零”不是绝对
的“零感染”

李斌表示，今年2月底以来，
面对传播性和隐匿性显著增强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我国疫情
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防
控工作经历了武汉保卫战之后最
为严峻的考验。对此，我国始终
坚持“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
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检测、流调、转
运、隔离、收治等力量，最大限度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目前，吉林
及其他多地聚集性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上海清零攻坚战初见成效，
全国疫情呈波动下降趋势。

李斌指出，我国是人口大国，
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
不足，如果放松疫情防控，放任病
毒传播，势必会在短期内造成大
量人群被感染，进而出现大量重
症和死亡病例，医疗卫生资源将
面临严重挤兑风险，大量有基础
性疾病患者、老年人、儿童和孕妇
等脆弱人群的身体健康将首当其
冲受到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平稳
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李斌同时指出，“动态清零”

不是绝对的“零感染”，面对奥密
克戎等变异株的挑战，还没有能
力保证不出现一例本土病例，但
是我国已经在丰富的防控实践中
积累了一套卓有成效的防控措
施，并根据病毒的新变化、疫情的
新情况，因时因势对防控措施不
断优化升级。

“相当于为14亿中国
人买了一份保险”

谈及“动态清零”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
年表示，“动态清零”和经济发
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是相互
协同的，不是对立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疫情、病
毒才是拖累经济的罪魁祸首。”梁
万年说，也要看到，为战胜疫情所
采取的一些具体防控措施，会造
成短暂性的生活不便和短暂的社
会经济活动影响，但“动态清零”
总方针特别强调的是精准，“要求
各地结合疫情特点，结合疫情发
展的不同阶段，结合当地社会经
济等方面的情况，在有效的前提
下，努力精准平衡抗疫和经济发
展、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会上，有外媒针对“动态清零”
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提问。梁万年
回应称，在评价抗疫的成本和收益
时，不能仅看经济或者货币的成本
和收益，因为生命是无价的、无法
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在做分析
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
要算大账、总体账、动态算账，既要
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

在梁万年看来，中国所采取
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抗
疫举措，相当于为中国14亿人民
购买了一份应对疫情变化、病毒
变异传播等不确定因素的保险，
购买保险的成本是牺牲一小部分
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
福利的最大化。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栋，通讯员
江宣、谭耀广报道：4月29日下午，江
门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29日0时至15时，江门
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患者4月26日从外省经广州白云机场
返江。患者所处的江门鹤山市共和镇
已划定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29日
起连续三天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根据通报，患者李某芬，女，48岁，
鹤山一公司员工。4月26日从外省乘坐
航班飞抵广州白云机场，随后乘坐顺风
车返回鹤山市共和镇的公司宿舍。患
者26日返回时在高速便民服务区接受
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按属地“三
天两检”防控政策主动接受核酸检测。
28日核酸检测结果初筛为阳性，29日经
复核亦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
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据介绍，患者从26日返江后至管
控前，活动范围均在共和镇内。截至
发稿时，当地初步排查密切接触者65
人，已按照指引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排查确定重点场所5个，已进行环
境终末消毒。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溯
源工作正在深入开展。

鹤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共和镇已划定封控
区、管控区及防范区，从4月29日8时
起连续三天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鹤山
市其他镇（街）29日也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同时，封控区内启动生活物资保
供应急预案，并安排医疗保障队提供
医疗保障。目前，鹤山全市生活物资
充足，可满足居民需求。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张雅慧 印强

快递小哥、网络主播
与平台是劳动关系吗？
新业态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给传统的劳动关系确认理论带来挑战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与
平台之间是什么关系？“直播
带货”网络主播与委托方是
劳动关系吗？网络主播签订
艺人经纪合同是否成立劳动
关系？……“五一”国际劳动
节前夕，这些问题的答案，尽
在4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会同广州市总工会举行
的新闻通报会上。

广州中院民事庭庭长陈
丹表示，当前，平台经济蓬勃
发展，平台用工方式灵活多
样，劳动报酬算法复杂多变，
生产要素有时会分解到多个
不同市场用工主体，这都给
传统的劳动关系确认理论带
来了巨大挑战。

某 信 息 技 术 公 司 为 某
APP 的使用方，周某甲为某
APP 的配送员。某信息技
术公司与某物流公司签订
《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
约定由后者承接配送业务。
周某甲与某物流公司签订
《配送承揽服务协议》，约定
周某甲为某 APP 提供配送。
除个别月份外，周某甲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
的工资，均由某信息技术公
司委托某物流公司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发放。周某甲最后
工作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
并于当天死亡。周某甲的配
偶陈某与儿子周某乙请求确
认周某甲与某信息技术公司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以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经济补偿金等
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
甲与某信息技术公司均具备
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周某甲所从事的配送工作是
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周某
甲接受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职
级划分，并以班长职位对班
组成员进行日常管理，日常
请假需向某信息技术公司申
请报备，需参加某信息技术
公司组织的会议和培训，薪
酬按照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制
度发放，上述事实均能体现
周某甲接受某信息技术公司
的用工管理，双方符合劳动

关系的特征。某信息技术公
司与某物流公司签订的承包
合同、某物流公司与周某甲
签订的承揽协议均不能排除
周某甲与某信息技术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遂判决周
某甲与某信息技术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期间存在劳动
关系，某信息技术公司支付
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22275.05元。

广州中院指出，传统用
工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安
排、工资发放、保险缴纳等，
一般专属于一个用人单位执
行。但在新就业形态劳动用
工模式下，生产要素出现拆
分的形态，部分平台设立企
业将工资、人事管理等事项
通过外包等方式拆分给多个
企业，导致安排劳动者工作
任务、发放工资报酬、购买社
保、签订合同的企业的主体
有多家，有的企业借“承揽”

“合伙”“劳务”等名义，回避
与劳动者存在实际劳动关系
的事实。本案通过全面审查
劳动者的用工管理情况、工
资支付方式等情况，从人身
依附性、经济依附性角度出
发，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是
实际用工管理单位及委托工
资支付主体，周某甲与某信
息技术公司之间具备“强从
属性”的特征，认定某信息技
术公司为用人单位，保护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019年8月24日，伍某与某皮
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伍
某在某平台担任主播，每月直播时
间不少于26天，时长不低于208小
时。实际履行中，伍某的工作内容
为在直播间销售某皮具公司的皮
具。伍某直播的时间、地点均由某
皮具公司安排，收入按照某皮具公
司制定的算法，根据销售业绩进行
提成，由某皮具公司按月支付。
2020年10月21日，伍某以某皮具公
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辞职。伍某
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及支

付拖欠工资。某皮具公司抗辩双
方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双方签
订《合作协议》，但从《合作协议》的
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某皮具
公司决定伍某的工作时间、地点和
方式，伍某服从某皮具公司的用工
指挥，且《合作协议》以独家、排他性
的规定确定了伍某需履行严格的竞
业限制义务，双方用工关系具有人
格从属性特点；伍某的收入报酬直
接来源于某皮具公司，且双方明确
约定为“工资”，故双方用工关系具

有经济从属性的特点。遂认定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某皮具公司应支付
伍某被拖欠工资41231元。

广州中院指出，网络主播作为
新业态劳动者，并非企业支付了报
酬、个人为企业提供了劳动，就一
概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亦非只
要签订所谓合作协议就一概认定
两者不存在劳动关系。“直播带货”
虽然加入网络、电商元素，但并未
发生生产要素的重构，依然适用传
统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
性的判断标准。

胡某与某传媒公司于 2021
年5月5日签订《艺人演艺经纪合
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合同包
含经纪关系、管理关系、代理关
系、直播收入分配等内容，并明确
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其中约定直
播收入由胡某获得 70%，由某传
媒公司获得30%。胡某根据合同
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从事演艺主
播活动，与粉丝聊天互动，靠粉丝
打赏收取提成，公司对胡某进行
一定的管理和约束，但对直播时
间和直播地点并无明显限制。胡
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胡某
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公司
签订《艺人演艺经纪合同》，其间
未提异议，应遵守合同约定。其
次，从管理方式上看，胡某在直播
平台从事网络直播活动，对于直
播地点、直播时间段并无明显限
制，直播内容是基于胡某的专业
技能，双方对直播天数及直播时
长的明确约定是基于《艺人演艺
经纪合同》项下合作关系应当履
行的合同义务，对于人身依附性
的要求较低。再次，从收益分配
上看，胡某的收入与直播中获得

粉丝打赏有直接关联，某传媒公
司无权决定和控制。最后，从工
作内容上看，胡某是在第三方平
台从事的网络直播活动，直播数
据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获得，第
三方平台的运营与某传媒公司无
关，且某传媒公司无法控制第三
方平台的具体工作。综上，胡某
与某传媒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
系的法律特征，对胡某的诉请不
予支持。

广州中院指出，网络主播是
否可以认定建立劳动关系，可以
综合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从直播
的时间、空间、直播内容是否受
限来判定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二
是从收益分配约定中判定是否
存在合作盈利模式。本案中，主
播与传媒公司签订的经纪合同
属于综合性合同，与劳动合同有
较大区别。胡某网络主播工作
内容为网络直播表演，直播的时
间、空间并未受限，不接受公司
的管理约束；收入来源是第三方
平台的粉丝打赏，属于合作盈利
模式。双方在人身、经济方面均
不具有从属性，不符合劳动关系
的特征。

网络主播签订艺人经纪合同
能认定是劳动关系吗？

“直播带货”网络主播与委托方是劳动关系吗？

配送员与平台之间是劳动关系吗？

从业者是否与平台成立劳动关系
要从这些要素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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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溯源：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2分支

为境外输入关联的独立疫情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林清清 刘欣宇

26 日从外省经
广州白云机场返江

新增1例
无症状感染者

4月2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疫情防控相关情况。据介绍，
4月28日12时至29日12时，广
州市新增20例新冠病毒本土阳
性感染者。经流行病学调查和
实验室基因测序比对，本次疫情
为一起境外输入关联的独立疫
情，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BA.2分支。

羊城晚报驻京记者 王莉

白云花都开展两轮全员核酸检测

会上，白云区副区长周军
介绍，发现疫情后，白云区迅速
开展流调排查和核酸检测。28
日上午启动全区全员核酸检
测，完成采样365.52万人，29日
上午又启动新一轮全员核酸检
测。同时，严格进行分级分类
管控，全面加强人和镇封控管
控区域生活、医疗保障。

花都区副区长胡标发介
绍，本轮疫情发生后，花都区立

即启动应急响应，28日开展了
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完成采
样 201.03 万人，全部结果均为
阴性；29日上午启动了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截至当日 12时
完成采样102.87万人。

28 日起，花都区在花东
镇、花山镇划定封控区、管控区
和防范区，分级落实管控措施，
全面做好“三区”居民群众服务
保障。

累计报告感染者24例

据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
斌通报，4月28日12时至29日12
时，全市新增20例本土阳性感
染者，其中，确诊病例12例、无
症状感染者8例，均在隔离场所
密接人员、重点人群和管控区域
内排查发现。截至目前，广州市
本次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 24
例，全部为无症状或轻症。

截至29日12时，本次疫情
已累计甄别纳管密接1405人、
次密接 753人，排查重点人员
3468人，累计核酸采样1507万
份；环境采样545份，其中4份阳
性，分别在感染者住家或工作环
境中发现。

与近期某入境感染者高度同源

陈斌表示，经流行病学调查
和实验室基因测序比对，本次疫
情为一起境外输入关联的独立
疫情，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BA.2分支，初步研判为机场工作
人员在工作中意外暴露感染所
致。目前，该聚集性疫情主要发
生在机场及周边区域，相关流调
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

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张周斌指出，广州市本次疫情病

毒基因测序结果和之前国内本
土疫情感染者的变异位点相差
较大，但和近期某入境感染者的
序列高度重合。

“机场工作人员在 4 月 25
日例行核酸检测时，检测结果都
是阴性，但在接下来短短两天内
就集中出现了数量比较多的感
染者，这充分体现了奥密克戎变
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潜
伏期短等特点。”张周斌说。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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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鼓励地方探索好做法

羊城晚报讯 4 月 29 日
晚，广州市越秀区发布通告
称，在大东街划定封控区、管
控区和防范区。

封控区：启明大马路 3
号、启明三马路 2-18 号（双
号）、23-35号（单号）、启明横

马路11号之三；管控区：启明
大马路 1、5 号，启明二马路
2-18 号（双号），启明四马路
1、7、9、11、13号，启明横马路
1、2、3、5、7、9、11 号之一和
之二、17 号；防范区：东至署
前一街、龟岗大马路，南至东

华东路，西至东华北路，北至
东华北路与东山口交界线。

居民如遇生活、就医等困
难，可拨打大东街道 24 小时
服务热线：87762637（民生服
务），83213171（医疗服务）。

（谭铮）

越秀大东街越秀大东街
部分区域划为部分区域划为““三区三区””

29 日深夜，启明社区外已拉起护栏并张贴了只进不出的告示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